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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“四川省教育厅第三批高等学校
创新性实验项目建设”申报工作的通知

教字〔2025〕44号

各教学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

要论述，统筹推进教育、科技、人才“三位一体”协同发展，创

新高校实验教学内容，深化实验教学改革，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

才，根据《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开展第三批高等学校创新性实验项

目建设工作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学校决定开展创新性实验项目申

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总体目标

遵循“注重创新创造、突出科教融汇、鼓励产教融合”的原

则，实施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行动计划，引导和推动高校着眼

前沿、深入一线，将科研成果和产业企业的新观点、新技术、新

方法、新项目及时融入实验教学，增强教学内容的高阶性、创新

性和挑战度，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，为加快培养拔尖

创新人才提供有力支撑，切实提升高校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地方

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。

二、申报要求

（一）申报范围

面向全校，不受专业现有培养方案限制，鼓励跨区域、跨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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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、跨院（系）、跨专业多学科交叉联合申报。创新性实验项目

可源于：

1.教师的科研成果，重点支持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技奖励科

研成果转化的实验项目；

2.教师的论著或专利，重点支持具有专业学术特色的论著和

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专利或软件转化的实验项目；

3.产业企业的真实项目，重点支持代表技术前沿并具有推广

价值的产业企业真实工程项目转化的实验项目。

（二）申报资格

以团队形式联合申报，项目负责人应是学校在职教师，具有

高尚的师德师风、较高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实践教学经验，鼓励

业界专家加入申报团队。

三、申报名额及程序

（一）推荐指标

1.学院申报限额：各学院限报常规项目 1个、人工智能专项

项目 1个。

2.学校向省教育厅推荐名额：

（1）常规创新性实验项目：3 项。

（2）人工智能领域专项项目：2 项 。

3.跨校联合申报项目：以吉利学院作为第一申报单位的跨校

联合申报项目，不占用上述推荐名额，学校原则上可推荐不超过

5 项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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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学院推荐

各学院组织教师依据本通知及《四川省高等学校创新性实验

项目评审指标（试行）》（附件 3）要求，精心填写《四川省高

等学校创新性实验项目申报书》（附件 1）。同时，各学院需对

申报材料进行全面初审，严把申报项目的政治导向、学术水平和

质量标准，确保申报项目的高质量与合规性。

（三）学校推荐

学校将组织专家对学院推荐的申报项目进行评审，并择优推

荐上报四川省教育厅。

四、材料提交

各学院于 2025年 4月 17日前，将《四川省高等学校创新性

实验项目申报书》（附件 1）、《吉利学院创新性实验项目推荐

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电子版打包发至教务处陶鹏 OA邮箱，逾期

不予受理。

附件：1.四川省高等学校创新性实验项目申报书

2.吉利学院创新性实验项目推荐汇总表

3.四川省高等学校创新性实验项目评审指标（试行）

教务处

2025年 4月 8日


